
       停業或撤銷立案申請書（範本） 

 

受文者：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附件： 

主旨：台南市私立○○托兒所，立案設址於台南市○○區○

○路（街）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○樓，因○○○○○

○○原因，申請自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起停業

（或撤銷立案許可），請 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請敘明 貴所已招收學童之後續安排情形或敘 

明已無招收學童 

  二、繳回原立案證書乙張。 

三、聘用之專業人員－所長○○○、教保員○○○、助理

教保員○○○自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起均已離職（檢

附職員異動表），請准予備查。 
正本：台南市政府 
副本：本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申請單位：台南市私立     托兒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申請人（負責人）：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聯絡電話： 

   聯絡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○ 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

 


